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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拟计划使用不超过30,000.00万元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截止2021年12月31日，公司未使用

上述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无未到期理财产品余额。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021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拟使用不超过5,000.00万元的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尚未到期的余额为49,999,999.16元。

2、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1年2月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拟使用不超过20,

000.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使用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此部分流动资金，公司已于2021年8月6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

2021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拟使用不超过20,000.00万元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尚未到期的余额为19,985.27万元。

（六）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021年12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

议案》。 2020年起因疫情的影响，主要的信息化项目不能按原计划启动，导致2020年信息化项目投入进度受

到影响，且智慧环卫信息化系统平台升级项目本身具有复杂性，项目中很大一部分是非标准化项目，方案设

计、设备购买、安装调试都需要大量的协同工作，周期较长。 公司将“智慧环卫信息化系统平台升级项目” 延

期一年，即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从2021年12月31日延长至2022年12月31日。

2、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报告期内无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

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7日

附表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8,870.5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962.9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1,960.5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年

度投

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3)＝(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侨银环保城乡环境

服务项目

否

14,

182.35

14,

182.35

5,

411.4

8

10,

229.10

72.13

2022年

12月

7,

276.

67

是 否

智慧环卫信息化系

统平台升级项目

否

4,

688.16

4,

688.16

1,

551.4

5

1,

731.49

36.93

2022年

12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 计

18,

870.51

18,

870.51

6,

962.9

3

11,

960.59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六）、1”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调整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二）、1”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三）、1”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五）、1”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四）、1”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存放于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及用于现金管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上表预计效益是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投资总额、投资进度以及项目总投资对预期效益进

行折算后的金额。

附表2：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1,109.9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609.8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9,609.8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3)＝(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环卫设备资源中

心项目

否

29,

109.99

29,

109.99

7,

609.85

7,

609.85

26.14

2022年

12月

2,

066.3

1

是 否

偿还银行贷款项

目

否

12,

000.00

12,

000.00

0

12,

000.00

100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 计

41,

109.99

41,

109.99

7,

609.85

19,

609.85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五）、2”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存放于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及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上表预计效益是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投资总额、投资进度以及项目总投资对达产效益进

行折算后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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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基本情况

（一） 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经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合

并数255,152,969.45元，母公司 2021�年实现净利润122,000,247.38元，2021�年末可分配利润为427,868,

306.02元。

以公司2021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408,663,324股为基数， 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 （含

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40,866,332.40元（含税）。 本年度现金分红占当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

比例为16.02%，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股利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将按照现金分红金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

整。

（二）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合法性、合规性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相关方案符合公司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利润分配计划、股东长期回报规划。

（三）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成长性的匹配性

鉴于公司当前稳健的盈利能力和良好的财务状况，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和战略规划，在保证公司正

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兼顾了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考虑了广大投

资者的合理诉求，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经营业绩成长性相匹配。

二、相关审核、审批程序

2022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并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兼顾了股东合理回报及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2021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并同意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 监事会意见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的年度发展规划相匹配， 符合公司目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实际情

况，符合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相关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因此，

监事会同意《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 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 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

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稳定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

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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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随着公司及子公司的业务量逐渐加大，在日常经营

活动中对资金需求不断增加。 为保证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公司拟增加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

司（含新设立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预计。 本次增加担保额度预计不超过127,200万元（该

预计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其中拟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担保的额度为50,000万元，拟为资产负

债率70%以下的子公司担保的额度为77,200万元。 在预计担保总额度范围内，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以在同

类担保对象间调剂使用，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对象：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担保范围：子公司2022年经营活动中因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业务、贷款、保理业务、融

资租赁业务、向设备供应商分期付款购置设备等需要母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业务。

3、担保种类：包括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等。

4、担保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至2022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新增担

保额度（万

元）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1

侨银城

市管理

股份有

限公司

广州侨绿固废循环

利用科技有限公司

64% 86.19% 0 38,000.00 22.79% 否

2

涟源侨银城市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90% 29.84% 0 10,000.00 6.00% 否

3

恩施州侨恒环保能

源有限公司

85% 13.91% 0 15,000.00 9.00% 否

4

都匀市侨晟城市管

理有限公司

80% 12.92% 0 15,000.00 9.00% 否

5

保山侨银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51% 63.65% 0 20,000.00 12.00% 否

6

昆明侨飞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 61.33% 0 10,000.00 6.00% 否

7

息烽侨银城乡市容

管理有限公司

95% 91.81% 0 7,000.00 4.20% 否

8

济南侨银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

95% 68.84% 0 5,000.00 3.00% 否

9

广州腾达供应链有

限公司

- 90.67% 0 5,000.00 3.00% 否

10

广州启明供应链有

限公司

- 23.00% 0 2,000.00 1.20% 否

11

利辛侨盈城市管理

有限公司

100% 65.58% 0 200 0.12% 否

合计 - - 0 127,200 76.30% -

上述担保额度内，公司可以根据需要将担保额度在符合条件的担保对象之间进行调剂，公司将按规定公

告调剂情况。 本次担保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相关

具体事宜，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审核并签署上述担保额度内的所有文件。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广州侨绿固废循环利用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510万元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金隆路26号1235房（仅限办公用途）

法定代表人：谢文军

成立时间：2014年04月0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09409027X0

经营范围：能源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服务；环境评估；环境保护监测；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剂材料制造（监

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环保设备批发；固体废物治理。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64%，北京洁绿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6%。

广州侨绿固废循环利用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广州侨绿固废循环利用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其中2021年度数据已经审

计，2022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548,703,931.76 550,395,485.31

负债总额 472,909,997.69 477,992,319.52

净资产 75,793,934.07 72,403,165.79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1-3月

营业收入 - 9,340,665.30

利润总额 -7,880,610.87 -3,390,768.28

净利润 -7,880,610.87 -3,390,768.28

（二）涟源侨银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955万元

注册地址：湖南省娄底市涟源市体育中心二楼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韩霜铭

成立时间：2021年8月3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382MA7AG56D4K

经营范围：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餐厨垃圾处理；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生活垃圾处理

装备销售；水污染治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环保咨询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

服务；打捞服务；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停车场服务；防洪除涝设施管理；城

乡市容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城市公园管理；森林公园管理；市政设施管理；规划设计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90%，涟源市城乡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

涟源侨银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涟源侨银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其中2021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2022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7,122,050.23 33,132,947.07

负债总额 2,125,403.23 14,481,531.22

净资产 4,996,647.00 18,651,415.85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1-3月

营业收入 2,260,803.41 7,991,803.02

利润总额 -903,353.00 3,034,768.84

净利润 -903,353.00 3,034,768.84

（三）恩施州侨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注册地址：利川市东城街道办事处理智坳太坪社区（利川市远志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院内）

法定代表人：尹国华

成立时间：2021年3月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2802MA49P6KG3U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环境保护监测；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建筑物清洁服务；水污染治

理；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环境应急治理服务；环境卫生公

共设施安装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城乡市容管理；市政设施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城市公园管理；机械设备销售；

停车场服务；打捞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汽车新车销售；林业有

害生物防治服务；人工造林；农业园艺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

用；再生资源销售；防洪除涝设施管理；机械设备租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固体废物治理；物业管理。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85%，利川夷水水务发展有限公司持股10%，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

恩施州侨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恩施州侨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其中2021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40,362,131.68 56,510,323.64

负债总额 5,615,941.50 21,230,740.78

净资产 34,746,190.18 35,279,582.86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1-3月

营业收入 18,511,287.73 7,045,316.70

利润总额 2,746,190.18 533,392.68

净利润 2,746,190.18 533,392.68

（四）都匀市侨晟城市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81.35万元

注册地址： 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沙包堡街道西山大道北西侧、 云海路北侧归兰山景区及旅游集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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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尹国华

成立时间：2021年1月2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01MAAK9KDD6K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

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

主选择经营。环保咨询服务；环保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专业保洁、清

洗、消毒服务；城市绿化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市政设施管理；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环境卫生公共设

施安装服务；水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普

通货物道路运输（不含危险品）；餐厨垃圾处理。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80%，都匀市产业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0%。

都匀市侨晟城市管理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都匀市侨晟城市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其中2021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2

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47,941,699.20 61,013,829.13

负债总额 6,196,134.60 11,384,088.24

净资产 41,745,564.60 49,629,740.89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1-3月

营业收入 60,915,725.26 19,214,822.19

利润总额 18,748,393.24 8,176,883.99

净利润 17,370,064.60 7,434,176.29

（五）保山侨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600万元

注册地址：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青华街道红花一期安置房6幢商铺67室

法定代表人：尹国华

成立时间：2021年02月0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502MA6Q3DXA52

经营范围：环保技术推广，城市垃圾清运，人工造林，专业清洗、消毒的服务；道路货物运输；绿化管理；封

山育林；城市市容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51%，保山城投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股49%。

保山侨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保山侨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其中2021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2年

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84,473,894.67 96,564,767.53

负债总额 53,764,682.02 62,544,284.33

净资产 30,709,212.65 34,020,483.2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1-3月

营业收入 82,765,043.10 22,226,075.85

利润总额 17,455,190.99 3,482,042.02

净利润 13,059,212.65 2,601,270.55

（六）昆明侨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官渡街道广福路银海樱花语A1地块C幢9层901-914室

法定代表人：韩霜铭

成立时间：2017年11月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11MA6L4N5C1A

经营范围：环保科学技术的研究及推广；道路清扫保洁；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的收集、清运、处置；新能源

充电桩运营、管理；停车场服务；绿化垃圾处置；垃圾中转站及配套设备的运营管理维护和更新；垃圾分类；垃

圾房管理维护和更新；环卫设备和设施的建设、维护与更新；环卫设备租赁；公共厕所运营管理维护（包括广

告位和配套商铺经营）；化粪池清掏及清洁处置等作业服务；绿化、行道树管养维护；入湖河道的清淤和河面

保洁、河堤保洁及生态河堤的管护（含保洁和绿化管养）；湿地运营管理维护；道路及道路周边主要建筑物等

景观亮化工程的管理维护；餐厨垃圾和可回收资源（含废旧家具、电子产品）收集、清运、处置服务；施工工地

代保洁服务；家政服务；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按资质证核定的范围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普通货物运输。

股权结构：昆明侨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持股90%（昆明侨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孙公司），昆

明市官渡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持股10%。

昆明侨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昆明侨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其中2021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2年

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494,846,838.17 487,865,921.94

负债总额 303,483,460.36 288,866,058.92

净资产 191,363,377.81 198,999,863.02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1-3月

营业收入 239,021,502.55 57,456,484.00

利润总额 -25,290,417.33 4,313,470.04

净利润 -48,725,946.61 7,622,495.27

（七）息烽侨银城乡市容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836.06万元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永靖镇蚕桑坡垃圾转运站旁填埋场配套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曾智明

成立时间：2019年10月1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22MA6J26AM61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

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

主选择经营。 城乡市容管理；工程环保设施施工；建筑物清洁服务；造林、育林；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机电

设备安装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环保设备批发；环保技术推广服

务；公厕保洁服务；土壤修复；防虫灭鼠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景观和绿地设施工程施工；固体废物治理；城市生

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处理；生活厨余垃圾运输；货物运输（危险化学品除外）；生物污泥收集、贮存、处理；

市政工程施工、市政设施管理；垃圾处理。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95%，息烽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持股5%。

息烽侨银城乡市容管理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息烽侨银城乡市容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其中2021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2022年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78,134,680.79 81,235,837.19

负债总额 71,739,119.87 76,790,494.19

净资产 6,395,560.92 4,445,343.00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1-3月

营业收入 7,168,397.48 1,933,402.96

利润总额 -5,447,201.71 -1,950,217.92

净利润 -5,447,201.71 -1,950,217.92

（八）济南侨银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485.45万元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南辛庄街70号泉景同润大厦611室

法定代表人：刘希云

成立时间：2021年06月1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4MA949P9K5T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消防设施工程施工；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建筑物拆除

作业（爆破作业除外）；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停车场服务；充电桩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

机动车充电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市政设施管理；专业保洁、清洗、消毒

服务；公路管理与养护；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环保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95%，济南槐荫财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

济南侨银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济南侨银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其中2021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2年

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4,622,310.52 7,814,179.27

负债总额 3,181,904.07 3,350,215.46

净资产 1,440,406.45 4,463,963.81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1-3月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9,593.55 -3,442.64

净利润 -9,593.55 -3,442.64

（九）广州腾达供应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500万元

注册地址：广州市荔湾区龙溪中路94号506房（仅限办公）

法定代表人：曾智明

成立时间：2019年8月2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XBAK4C

经营范围：投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物流设施；仓储咨询服务；供应链管理；塑料制品批发；专用设备安

装（电梯、锅炉除外）；工程环保设施施工；环保设备批发；专用设备销售；汽车销售；物流代理服务；场地租赁

（不含仓储）；其他仓储业（不含原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打包、装卸、

运输全套服务代理；运输货物打包服务；仓储代理服务；自有设备租赁（不含许可审批项目）；汽车租赁；建材、

装饰材料批发；充值卡销售；生活清洗、消毒服务；清扫、清洗日用品零售；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

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股权结构：广州侨银环境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0%（广州侨银环境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广州腾达供应链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广州腾达供应链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其中2021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2年前

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100,915,996.61 139,285,658.55

负债总额 91,501,696.76 128,731,241.26

净资产 9,414,299.85 10,554,417.295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1-3月

营业收入 165,873,107.37 34,655,845.50

利润总额 10,632,682.86 1,520,156.59

净利润 10,899,391.69 1,140,117.45

（十）广州启明供应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500万元

注册地址：广州中新广州知识城峻锦街8号1404房（自主申报）（仅限办公用途）

法定代表人：易祥安

成立时间：2017年11月2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LWRL06

经营范围：塑料制品批发；专用设备安装（电梯、锅炉除外）；工程环保设施施工；环保设备批发；专用设备

销售；汽车销售；供应链管理；物流代理服务；场地租赁（不含仓储）；其他仓储业（不含原油、成品油仓储、燃

气仓储、危险品仓储）；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打包、装卸、运输全套服务代理；运输货物打包服务；仓储咨询服

务；仓储代理服务；投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物流设施；自有设备租赁（不含许可审批项目）；汽车租赁；建

材、装饰材料批发。

股权结构：广州启明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0%（广州启明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广州启明供应链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广州启明供应链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其中2021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2年前

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86,810,976.14 91,908,781.61

负债总额 19,962,724.05 22,949,438.13

净资产 66,848,252.09 68,959,343.48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1-3月

营业收入 41,166,941.81 10,714,984.00

利润总额 -4,245,933.98 2,928,338.24

净利润 -4,245,933.98 2,928,338.24

（十一）利辛侨盈城市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600万元

注册地址：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城关镇文州路西段南侧嘉和阳光城2#楼102

法定代表人：尹国华

成立时间：2021年2月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623MA2WP5CQ9L

经营范围：城市水域垃圾运输服务；城市水域垃圾清除服务；城市水域治理服务；城市树木、草坪病虫防治

管理；绿化管理；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市政设施管理；环境卫生管理；生活清洗、消毒服务；城市垃圾处理工程施

工活动；交通设施保洁服务。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利辛侨盈城市管理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利辛侨盈城市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其中2021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2年

前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114,417,191.23 111,210,782.65

负债总额 75,036,716.06 78,317,006.12

净资产 39,380,475.17 32,893,776.53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1-3月

营业收入 68,073,388.80 15,373,788.22

利润总额 3,518,876.38 -6,462,408.71

净利润 3,380,475.17 -6,486,698.64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尚未就本次担保签订协议，实际融资及担保发生时，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内容由公司与相关机构

在以上担保额度内共同协商确定，以正式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最终实际担保总

额不超过本次审批的担保额度。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计划事项符合公司经验发展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2022年度将累计为子公司（仅为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27,200万元的担保额度预计。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拟在2022年度为子公司（仅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人民币127,

200万元的担保， 有利于公司下属子企业因业务发展需要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或借款以保证周转资金需求，

有利于提高下属子企业的经营效率和盈利状况，本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因此，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对外担保额度预计事项，

并同意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91,025.96万元，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4.60%。其中对合并报表外主体提供的担保总余额6,047.97万元，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

净资产的3.63%，是公司为项目公司提供的担保；其余全部为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除上述担保事项外，本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其他第三方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

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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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预计公司及子公司自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至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与关联方广州市银塔天然日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银塔” ）、广东

侨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侨银控股” ）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4,300万元，去年同类交易

实际发生总金额为2,059.89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关联董事刘少云先生已在董事会会议上

回避表决。 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及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无异议的

核查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日

化类、环卫类产品

广州银塔

采购日化

类、环卫

类产品

市场价 4000.00 988.40 2059.89

向关联人提供服

务

侨银控股

提供物业

服务

市场价 300.00 0 0

合计 4300.00 988.40 2059.89

（二）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

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

引

向关联人采购

日化类、环卫类

产品

广州银塔

采购日

化类、环

卫类产

品

2095.89 2600.00 8.07 19.39

2021年4月17

日，公告编号

2021-061

向关联人提供

服务

侨银控股

提供物

业服务

/ / / / /

合计 2095.89 2600.00 8.07 19.39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广州市银塔天然日化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20年2月19日

2.住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371-1号主楼1402单元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曾链栋

5.注册资本：6,378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D4NJ62N

7.经营范围：玩具销售；照明器具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轮胎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玩具、动漫及游

艺用品销售；户外用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特种劳

动防护用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口罩（非医用）

销售；医用口罩批发；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园区管理服务；供应链

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节能管理服务；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食品销售；酒类

经营等。

8.股权结构：广州低卡生活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持股99%，韩丹持股1%。

9.实际控制人：刘进益

10. 广州银塔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2021年营业收入为17,519,987.61元， 净利润为1,055,690.62元，

2021年末净资产为63,418,937.61元。

11.关联关系说明：广州低卡生活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自然人刘进益持股100%的企业，因而刘

进益间接持有广州银塔99%股权，刘进益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刘少云的父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6.3.3条的相关规定，广州银塔为公司关联方。

12.经查询，广州银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广东侨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20年6月22日

2.住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371-1号主楼1401单元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法定代表人：刘少云

5.注册资本：50,000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UMUBL48

7.经营范围：高新技术的投资、运营（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房地产投

资（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项目投资（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

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投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物流设施；投资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文化产业园的

投资、招商、开发、建设；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刘少云持股99%，广州侨仕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1%。

9.实际控制人：刘少云

10.侨银控股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2021年营业收入为18,110,911.78元，净利润为-28,235,852.91元，

2021年末净资产为385,629,382.12元。

11.关联关系说明：刘少云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的相

关规定，侨银控股为公司关联方。

12.经查询，侨银控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协商确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交易各方将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 与关联方在本次授权范围内按次签订

合同进行交易。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影响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确定， 系公司正常业

务往来，且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情形，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不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对公司独立性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认真审核后发表

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21年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为了满足公

司生产经营及业务拓展的需要，属于正常的、必要的日常经营性交易行为；交易价格符合市场公允性原则，不

会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审议时，关联董事刘少云按规定予以回避，本次关联交易

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董事会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事项发表了明确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遵循了公平、公

正原则，交易价格客观、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2022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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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等有关规定，为真

实、准确反映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及子公司

对存在减值迹象的各类资产进行清查和减值测试，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基于谨慎性原则， 公司对截至2021年12月31日合并报表范围内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有关资产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类别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信用减值损失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29,501,850.07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5,142,767.19

资产减值损失 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13,432,110.60

合计 48,076,727.86

二、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1、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公司对于《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所规定的、不含重大融资成分（包括根据该准则不考虑不超

过一年的合同中融资成分的情况）的应收款项，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

备。

公司以共同风险特征为依据，按照客户类别等共同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分为不同组别：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组合1：应收政府客户 按照客户类别作为信用风险特征

组合2：应收非政府客户 按照客户类别作为信用风险特征

对于划分组合的应收账款，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

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2、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对其他应收款按历史经验数据和前瞻性信息，确定预期信用损失。

公司依据其他应收款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采用相当于未来12个月内、或整个存续

期的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减值损失。

公司以共同风险特征为依据，将其他应收款分为不同组别：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其他应收款组合1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组合2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组合3 应收履约保证金

其他应收款组合4 应收投标保证金

其他应收款组合5 应收押金及其他保证金

其他应收款组合6 应收往来款及其他

3、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对于合同资产，无论是否包含重大融资成分，公司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

量其损失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计算合同资产预期信用损失， 如果该预期信用损失大于当前合同资产减值准备的

账面金额，将其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每个资产负债表日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转

回金额，确认为减值利得。

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规定，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或者核销资产，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达到10%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百万元的，应当及时披露。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是经资产减值测试后基于谨

慎性原则而作出的，依据充分。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

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2021年度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合计48,076,727.86元。本次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公司2021年度利润总额48,076,727.86元， 该影响已在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中反

映。

四、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本次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截止2021年12月31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

经营成果。

五、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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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刘少云先生及

其一致行动人郭倍华女士的通知，获悉刘少云先生和郭倍华女士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

如下：

1、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限售类

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

起始

日

质押

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刘少云 是

4,800,

000

4.07% 1.17%

首发前限售

股

是

2022/

4/22

2023/

4/21

国 金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补充

质押

郭倍华 是

11,000,

000

7.14% 2.69%

首发前限售

股

是

2022/

4/22

2024/

5/7

国 金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补充

质押

合计 -

15,800,

000

3.87% - - - - - -

刘少云先生和郭培华女士上述股份质押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刘少云

117,853,

701

28.84

%

58,850,

000

63,650,

000

54.01

%

15.5

8%

63,650,

000

100%

54,203,

701

100%

郭倍华

154,116,

379

37.71

%

47,770,

000

58,770,

000

38.13

%

14.3

8%

58,770,

000

100%

95,346,

379

100%

韩丹

3,021,

890

0.74

%

0 0 0% 0% 0 -

3,021,

890

100%

珠海横琴

珑欣企业

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27,197,

008

6.66% 0 0 0% 0% 0 -

27,197,

008

100%

合计

302,188,

978

73.95

%

106,620,

000

122,

420,000

40.51

%

29.9

6%

122,

420,000

100%

179,768,

978

100%

注：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况，其所持有限售条件股份均为首发前限售

股。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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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内容

财政部于2021年5月26日发布了《关于调整〈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适用范围的通

知》（财会〔2021〕9号），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允许采用简化方法的新冠肺炎疫情

相关租金减让的适用范围由“减让仅针对2021年6月30日前的应付租赁付款额”调整为“减让仅针对2022年

6月30日前的应付租赁付款额” ，其他适用条件不变。 公司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规定。

财政部于2021年01月26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4号〉的通知》（财会〔2021〕1号）

（以下简称“解释14�号” ），规定了关于社会资本方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合同的会计处理、关

于基准利率改革导致相关合同现金流量的确定基础发生变更的会计处理。 公司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21年1

月1日至该施行日新增的解释14号规定的业务，公司根据解释14号规定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2021年12月31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的通知》（财会〔2021〕35号）

（以下简称“解释15号” ）,规定了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

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关于资金集中管理相关列报、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 其中“关于资金集中管理

相关列报”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

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 、“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 内容自 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以及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后续发布

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关于调整〈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适用范围的通知》、解

释14号、解释15号。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

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四）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实施《关于调整〈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适用范围的通知》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

际情况，对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无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实施解释14号对公司的影响

2020年12月31日前开始实施且至解释14号施行日尚未完成的有关 PPP�项目合同 （包括符合解释14号

“双特征”和“双控制”但未纳入全国 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的特许经营项目协议），公司执行解释14号

的累计影响数，调整本解释施行日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

整；

公司2020年12月31日前发生的基准利率改革相关业务，在解释14号施行日，金融资产、金融负债等原账

面价值与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该施行日所在年度报告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3、实施解释15号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

际情况，对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无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一）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

根据公司固定资产的实际使用和损耗情况及《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第十九条，“企业至少应

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 使用寿命预计数与原先估计

数有差异的，应当调整固定资产使用寿命” 。为了更加客观公正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资产折旧

年限与资产使用寿命更加接近，适应公司业务发展和固定资产管理的需要，公司对各类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

行了梳理，重新核定了部分车辆的折旧年限。 公司通过长期对各类车辆进行生命周期的跟踪以及对保养、维

修的数据分析，洗扫类、清洁类的车辆，由于作业环境较舒适、不易受到垃圾的腐蚀，该等运输设备的使用寿

命在8年左右，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部分车辆的折旧年限。

（二）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根据核定情况，公司决定自2021年5月1日起调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洗扫类、清洁类车辆等运输设

备的折旧年限由原来的6年变更为8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以前年度对已披露的财务报表进行追溯

调整。

（三）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执行上述新固定资产折旧政策（以截止2021年5月1日的存量固定资产作为依据）增加了2021年度

税前利润10,102,498.80元，预计将增加2022至2024年税前利润合计34,768,848.29元，减少2025至2029年

税前利润44,871,347.09元。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规定而做出的，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国家现行的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其他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公司运输设备实际使用情况而做出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有关政策

的规定。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公允、恰当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规定而做出的，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重大影响，执行新的会计准则能够使得公司更加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公司运输设备实际使用情况而做出的，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同意本

次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规定而做出的，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重大影响，对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公司运输设备实际使用情况而做出的，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相关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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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1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度报告已于2022年4月27日披露，为了让广大投

资者能进一步了解公司2021年度报告和公司的经营情况， 公司将于2022年5月13日 （星期五） 下午15:

00-17:00在全景网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公司2021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

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公司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出席公司本次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少云先生、独立董事李建辉先生、财

务总监刘美辉女士、董事会秘书陈春霞女士、保荐代表人房子龙先生。

为提升交流的针对性以及业绩说明会的交流效果， 公司向所有投资者提前公开征集问题， 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5 月 6 日 （星 期 五 ）17:00 前 将 关 注 的 问 题 通 过 电 子 邮 件 的 形 式 发 送 至 公 司 邮 箱 ：

zhengquanbu@gzqiaoyin.com（邮件请注明“业绩说明会”字样），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参与。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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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一、修订内容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最新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结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公司章程》修订前后对照表如

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0,866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08,663,324元。

2 无

第十二条公司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 设立

共产党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为党组织的活动

提供必要条件。

3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机械设备销售；停

车场服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城市公园管理；打

捞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汽车新车销售；环

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

城市绿化管理；公路管理与养护；人工造林；农业

园艺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普通机械设备安

装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

务；道路货物运输（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货物）；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再生

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

防洪除涝设施管理；机械设备租赁；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劳务派遣服务；固体

废物治理；市政设施管理；城乡市容管理；物业管

理；建筑物清洁服务。

第十四条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机械设备销售；停车

场服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城市公园管理；打捞

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汽车新车销售；环境保

护专用设备销售；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城市绿

化管理；公路管理与养护；人工造林；农业园艺服

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

工程管理服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道路货

物运输（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

货物）；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再生资源回收

（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防洪除涝

设施管理；机械设备租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劳务派遣服务；固体废物治理；

市政设施管理；城乡市容管理；物业管理；建筑物

清洁服务； 共享自行车服务； 自行车及零配件批

发；自行车及零配件零售；广告发布（非广播电

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自行车制造；商务代

理代办服务；电动自行车维修； 5G通信技术服务；

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分布式交流充电桩销售；输配

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

机动车充电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运营；电机制造；供电业务；碳减排、碳

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建筑工程机械与

设备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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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公司现时股份总数为40,866万股，均

为人民币普通股。

第二十条 公司现时股份总数为408,663,324股，

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5

第二十三条公司在下列情况下， 可以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

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

（六）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

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

第二十四条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

（六） 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

需。

6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通过公开

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认

可的其他方式进行。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 （三）

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

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第二十五条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通过公开

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进行。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

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

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7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 （一）

项、第（二）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

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

购本公司股份的，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

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

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10

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

当在6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属于第（三）项、第

（五）项、第（六）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百分之十，并应当在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第二十六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 （一）

项、第（二）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

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

购本公司股份的， 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

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第二十四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

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10

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

当在6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属于第（三）项、第

（五）项、第（六）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

之十，并应当在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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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本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

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6个月

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

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

收益。 但是，证券公司因购入包销售后剩余股票

而持有5%以上股份，以及有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除外。

……

第三十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

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6个月内

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

益归本公司所有， 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

益。但是，证券公司因购入包销售后剩余股票而持

有5%以上股份，以及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

形的除外。

……

9

第三十七条 公司股东承担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

……

（四）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

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

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

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股

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

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五）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章程规定应当承

担的其他义务。

第三十八条 公司股东承担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

……

（四） 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

股东的利益； 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

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五）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章程规定应当承担

的其他义务。

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

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

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

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 应当对公司债务承

担连带责任。

10

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

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

（十三）审议批准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担保事

项；

……

（十六）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七）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

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一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

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

（十三） 审议批准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担保事

项；

……

（十六）审议股权激励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

（十七）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

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11

第四十一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一）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10％的担保；

……

第四十二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一）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

保总额， 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以后

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的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 公司在一年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担保；

（四）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

供的担保；

（五）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0%的担保；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

担保。

12

第四十五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时应聘请律师对

以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并公告：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本章程；

……

第四十六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时将聘请律师对

以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并公告：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本章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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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

会的，须书面通知董事会，应同时向公司所在地

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备案。

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召集股东持股比例

不得

低于10%。

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时，应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

机构和

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第五十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

的，须书面通知董事会，同时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

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备案。

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 召集股东持股比例

不得低于10%。

监事会或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 应向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

证明材料。

14

第五十条 对于监事会或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

会，董事会和董事会秘书应予配合。 董事会应

当提供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第五十一条 对于监事会或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

大会，董事会和董事会秘书将予配合。董事会将提

供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15

第五十三条

……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

五十二条规定的提案，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

作出决议。

第五十四条

……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五

十三条规定的提案， 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

出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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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会议期限；

……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股东大会通知和补充通知中应当充分、完整

披露

所有提案的全部具体内容。 有关提案需要独

立董

事、保荐机构或者独立财务顾问，以及其他

证券

服务机构发表意见的，最迟应当在发出股东

大会

通知时披露相关意见。

第五十六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会议期限；

……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六） 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

序。

股东大会通知和补充通知中应当充分、 完整

披露所有提案的全部具体内容。 有关提案需要独

立董事、保荐机构或者独立财务顾问，以及其他证

券服务机构发表意见的， 最迟应当在发出股东大

会通知时披露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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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

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清算或者变

更公司形式；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

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调整或变更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和长

期回报规划；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或者

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

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第七十八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

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分拆、合并、解散、清算或

者变更公司形式；

（三）分拆所属子公司上市；

（四）本章程的修改；

（五）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

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百分之

三十的；

（六）发行股票、可转换公司债券、优先股以

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证券品种；

（七）重大资产重组；

（八）股权激励计划；

（九） 调整或变更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和长

期回报规划；

（十）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主动撤回其股票上

市交易、 并决定不再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或者

转而申请在其他交易场所交易或转让；

（十一）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或

者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

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前款第（三）项、第（十）项所述提案，除应当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外， 还应当经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8

第七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

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

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单独

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

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百分之一以上

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

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设立的投资

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征集人，自行或者委托证

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公开请求公司股东委托

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

权等股东权利。

依照前款规定征集股东权利的，征集人应当

披露征集文件，公司应当予以配合。 禁止以有偿

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公开征集股东权利。 公开征

集股东权利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有关规定，导致公司或者其股东遭

受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九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每一股份享

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

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

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且该部

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

股东买入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违反 《证券

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该超过规

定比例部分的股份在买入后的三十六个月内不得

行使表决权， 且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百分之一以上有

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 可以

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

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禁止以有

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除法定

条件外，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

例限制。

依照前款规定征集股东权利的， 征集人应当

披露征集文件，公司应当予以配合。公开征集股东

权利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有关规定， 导致公司或者其股东遭受损失

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9

第八十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

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优先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股东参加股

东大会提供便利。

删除

20

第八十七条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应当推

举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 审议事项与股

东有利害关系的，相关股东及代理人不得参加计

票、监票。

……

第八十七条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应当推

举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 审议事项与股

东有关联关系的， 相关股东及代理人不得参加计

票、监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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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五条 公司董事为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

……

（六）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

罚，期

限未满的；

（七）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

（八）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

他内容。

违反本条规定选举、委派董事的，该选举、委

派或者聘任无效。 董事在任职期间出现本条情形

的，公司应当解除其职务。

第九十五条 公司董事为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

（一）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

……

（六）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期限未满的；

（七）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

（八）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

内容。

违反本条规定选举、委派董事的，该选举、委

派或者聘任无效。 董事在任职期间出现本条情形

的，公司解除其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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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九条董事应该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不能

亲自出席的，可以委托其他董事出席。

独立董事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董事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

出席董事会会议，视为不能履行职责，董事会应

当建议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第九十九条董事应该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不能

亲自出席的，可以委托其他董事出席。

董事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 也不委托其他

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视为不能履行职责，董事会

应当建议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23

第一百零四条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独立董事

应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执

行。 其中一名为会计专业人士。 独立董事应当忠

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尤其是关注社会公

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

第一百零四条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独立董事

应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执行。其中一名为会计专业人士。独立

董事应当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尤其是关

注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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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

作；

………

（九）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

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

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

（十一）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董事会秘

书；根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

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

和奖惩事项；

………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 召集股东大会， 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

作；

………

（九）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

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

托理财、关联交易、对外捐赠等事项；

………

（十一）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

和奖惩事项；根据总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

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

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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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公司发生对外投

资（含委托理财、对子公司投资等）、购买或者出

售资产、提供财务资助（含委托贷款）、提供担

保、租入或者租出资产、签订管理方面的合同（含

委托经营、受托经营等）、赠与或者受赠资产、债

权或者债务重组、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签订

许可协议等交易事项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

决策程序； 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

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

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

交易、对外捐赠等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

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

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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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六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除董

事、监事以外其他行政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

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六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除董

事、监事以外其他行政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

的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仅在公司领薪， 不由控股

股东代发薪水。

27

第一百三十一条总经理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

出辞职。 有关总经理辞职的具体程序和办法由总

经理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规定。

第一百三十一条 总经理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

出辞职。 有关总经理辞职的具体程序和办法由总

经理与公司之间的劳务合同规定。

28 无

第一百三十五条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履

行职务，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因未能忠实履行职务或违背诚信义

务，给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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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条 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4

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报送年度财

务会计报告， 在每一会计年度前6个月结束之日

起2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

报送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在每一会计年度前3

个月和前9个月结束之日起的1个月内向中国证

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季度财务会计

报告。

第一百五十一条 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

起4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报送并披

露年度报告，在每一会计年度上半年结束之日起2

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

并披露中期报告。

上述年度报告、中期报告按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进行编制。

30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聘用取得从事证券相关业

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会计报表审计、净资

产验证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等业务，聘期1年，

可以续聘。

第一百五十九条 公司聘用符合《证券法》规定的

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会计报表审计、 净资产验证及

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等业务，聘期1年，可以续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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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七十九条 公司有本章程第一百七十八条

第（一）项情形的，可以通过修改本章程而存续。

……

第一百八十条 公司有本章程第一百七十九条第

（一）项情形的，可以通过修改本章程而存续。

……

32

第一百八十条公司因本章程第一百七十八条第

（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

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15日内成

立清算组，开始清算。 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

会确定的人员组成。 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

清算组进行清算。

第一百八十一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一百七十九条

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

定而解散的， 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15日内

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

会确定的人员组成。 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的， 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

清算组进行清算。

（注：在修订本公司章程中，如因增加、删除某些条款导致条款序号发生变化，修改后的本公司章程条款序号

依次顺延或递减；本公司章程中条款相互引用的，条款序号相应变化。 ）

公司将按照以上修订内容，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

变，条款序号相应进行调整。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后正式生效施行，同时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负责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

工商变更登记事项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最终核准结果为准。

二、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7日

（上接B342版）


